《吉林省碳普惠方法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征求意见稿）编制说明

一、编制背景

碳普惠机制是吉林省落实国家“双碳”战略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核心载体，也是推动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、实现“公众得实惠、企业获效益、全社会减碳”良性循环的关键支撑。碳普惠方法学作为指导碳普惠减排场景开发、设计，运行监测，数据管理及减排量核算、核查的核心技术依据，其规范性与科学性完整性直接决定碳普惠体系能否可持续运行。当前，国内碳普惠方法学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，部分地区存在方法学供给不足、核算标准不统一、场景覆盖不全、数据溯源难等问题，制约了碳普惠机制的推广实效。我省在推进碳普惠体系建设过程中，亟需构建一套符合吉林地域特征、操作便捷的方法学管理体系，确保方法学开发有据可依、审核有章可循、应用规范有序。为此，我厅依据《吉林省碳普惠体系建设工作方案》，组织编制了《吉林省碳普惠方法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

二、编制过程

2026年1月初，我厅启动《管理办法》起草工作，编制组系统梳理国家及吉林省相关政策法规；1-2月，编制组系统研究国内外碳普惠方法学管理经验，参考国家《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》及相关省市碳普惠管理实践，结合吉林省碳普惠工作基础，形成《管理办法》（初稿），涵盖总则、管理、监督、附则等章节；2-3月，通过多次座谈交流、听取意见建议，编制了《管理办法》（讨论稿）；3月末，组织专家及平台运营主体进一步对方案修改完善，形成《管理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三、《管理办法》主要特点

（一）定位清晰科学，制度体系互补衔接。

《管理办法》精准聚焦碳普惠方法学全流程管理，重点对方法学的开发、设计、审核、备案、发布、修订等管理环节作出制度安排，不涉及具体减排场景的核算技术细节，与附件《编制大纲》《申报书》互补衔接，共同构建起层级分明、配套完备的方法学制度体系。

（二）流程规范严谨，鼓励社会多元参与。

《管理办法》明确了方法学从申报提交、专家审核、公示备案到公开发布的完整闭环流程，建立专家审核机制，重点对科学性、规范性、可行性、适用性进行严格审查，确保方法学质量可控。同时鼓励企事业单位、科研院所、高校及行业协会等多元主体参与开发，充分调动社会力量，丰富方法学供给。

（三）动态优化完善，全程公开接受监督。

建立方法学全周期动态管理机制，可根据政策更新、技术进步、实践应用情况适时修订完善，鼓励开发主体与社会各界主动提出优化建议，保障方法学体系始终贴合实际、先进适用。全过程信息依法公开，主动接受公众和社会组织监督，切实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《管理办法》共四章15条，形成从原则到程序、从开发到监督的完整制度闭环。

第一章总则明确了编制目的与依据，将碳普惠方法学界定为围绕居民“衣、食、住、行、购、游”等领域，用于指导碳普惠减排场景开发、设计，运行监测，数据管理及减排量核算、核查的技术规范。确立了“政府引导、社会参与、惠民利企”的基本原则，明确我厅负责统筹管理，各市州生态环境部门配合推广应用。同时鼓励企事业单位、科研机构、高等院校、行业协会等多元主体独立或联合开展方法学开发。

第二章是《管理办法》的核心，系统规定了方法学的开发导向、设计要求、转化路径、申报程序、审核机制、备案发布及修订更新等内容。明确方法学应当符合绿色低碳政策导向，优先选取公众参与度高、统计基础好、数据可获得性强的减排场景进行研发，注重公益性和普适性。在申报审核方面，明确了申报主体需提交申报书、方法学文本和编制说明，经我厅组织专家团队对方法学的科学性、规范性、可行性和适用性进行审核，通过后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期满无重大异议的在“碳惠吉林”上向社会公开发布并实施。同时建立动态修订机制，根据政策导向、技术进步和实践需要适时组织修订，鼓励开发主体和社会各界提出修订建议。

第三章聚焦信息公开，明确方法学相关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，鼓励社会公众和社会组织对方法学全过程进行监督。

第四章附则明确了解释权及生效时间等内容。

